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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60                证券简称：锋尚文化                公告编号：2024-023 

锋尚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回购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锋尚文化 股票代码 30086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勇 勾雅鑫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1 号歌华大厦 A 座 16层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1 号歌华大厦 A 座 16层 

传真 010-56316556 010-56316556 

电话 
（办公电话）010-56316555（投资者热线）010-

56316566 

（办公电话）010-56316555（投资者热线）

010-56316566 

电子信箱 fssj@fssjart.com fssj@fssj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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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大型文化演艺活动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  

大型文化演艺活动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是根据项目背景和客户诉求，将艺术追求和文化科技有机结合，在统一的艺

术构思中，充分调动创意设计人员的艺术创作灵感，积极发挥艺术感悟潜能，综合运用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先进的文化

科技， 将多种文化艺术元素相融合，为大型文化演艺活动提供创意设计及现场制作服务，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杭州2022 年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杭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闭幕式、杭州 2022 年第 4 届

亚残运会开幕式和杭州 2022 年第 4 届亚残运会闭幕式等国家级重大项目。继续执行大型文化演艺活动市场下沉和文化旅游

演艺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业务承揽方式由被动等待转变为积极主动出击政策，在商业演出领域进一步继续发力，以积极主

动的态度承揽营业性演出项目，推动公司均衡发展。 

2、文化旅游演艺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  

公司文化旅游演艺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主要为实景旅游演出、主题公园旅游演出、剧场表演旅游演出等文化旅游演

艺活动提供概念策划、艺术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文化旅游演艺项目多为长期或一段时间内持续演出的项目，优秀的文化

旅游演出往往成为旅游景区吸引游客和增加门票收入的有力手段。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中国首部大型驻场观念演出《无界·长安》。公司文化旅游演艺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从面

向企业用户向普通消费者转型，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服务链条，打造自运营文旅产品。 

 

3、景观艺术照明及演绎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  

景观艺术照明及演绎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是公司在城镇化进程中，立足于“发展夜游经济，提升城市品位”的大背景，

依托国家发展旅游产业、特色小镇的政策契机，服务于庞大的城市景观艺术照明市场和高端景观灯光艺术演绎市场。 公司

利用多年来积累的先进技术经验，融合各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自然风貌和城市特色，以建筑、山林、水域等作为特定

载体，为艺术灯光、动态灯光秀、灯光投影秀等提供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从“亮化”向“艺术化”发展进程中，公司将演

艺灯光的设计理念引入景观艺术照明，由此实现了灯光亮化功能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结合，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 

 

4、虚拟演艺产品的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 

虚拟演艺产品的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作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通过科技手段赋能线上演出，打造线上

产品，打通线上观演关系，以全新的用户体验整合技术终端和IP内容，为C端用户提供全新线上文化娱乐内容体验。公司

将不断输出高品质的虚拟泛娱乐内容，打造虚拟演艺标杆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杭州2022 年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杭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闭幕式AR制作部分和携手咪咕

共同打造承载在星座·M内的全新“赛博朋克”元宇宙比特场景——J WORLD。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1 年末 

总资产 3,712,062,451.56 3,854,513,021.52 -3.70% 3,882,076,82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80,125,403.48 3,198,916,195.90 2.54% 3,185,865,019.94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676,778,490.54 320,051,784.73 111.46% 466,742,05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479,505.17 14,714,520.81 813.92% 92,164,18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70,982,814.04 -70,813,307.97 200.24% 23,600,8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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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77,227.70 17,923,766.56 -333.08% 55,489,107.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 0.11 790.91% 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8 0.11 790.91%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5% 0.46% 3.69% 2.92%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494,467.20 37,227,062.18 316,284,591.02 306,772,37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363,267.97 3,729,935.48 58,278,332.84 75,834,50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119,890.84 -15,703,861.08 49,467,175.64 56,339,390.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03,021.65 17,738,461.28 35,646,927.44 -93,559,594.7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锋尚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8,866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11,166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沙晓岚 
境内自

然人 
41.89% 57,457,799.00 57,457,799.00 不适用 0.00 

王芳韵 
境内自

然人 
12.99% 17,812,500.00 17,812,500.00 不适用 0.00 

西藏晟

蓝文化

传播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77% 12,027,000.00 12,027,000.00 不适用 0.00 

和谐成

长二期

（义

乌）投

资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23% 8,551,566.00 0.00 不适用 0.00 

上海卡

悦私募

基金管

理有限

公司－

卡悦君

盛 1 号

私募证

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65% 5,000,498.00 0.00 不适用 0.00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广

发睿毅

领先混

合型证

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61% 3,574,347.00 0.00 不适用 0.00 

上海卡

悦私募

基金管

理有限

公司－

卡悦君

其他 1.35% 1,853,701.00 0.00 不适用 0.00 



锋尚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盛 2 号

私募证

券投资

基金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广发

多策略

灵活配

置混合

型证券

投资基

金 

其他 0.87% 1,199,639.00 0.00 不适用 0.00 

蒋葵芳 
境内自

然人 
0.46% 629,431.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广发

价值领

先混合

型证券

投资基

金 

其他 0.46% 626,083.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沙晓岚、王芳韵为夫妻关系。沙晓岚持有西藏晟蓝文化传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2.24%的出资

份额，并通过西藏晟蓝间接控制公司 8.77%的股份。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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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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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七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2年 11月 16

日召开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 58.00 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均含本数）。具体回购股份数量

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具

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2022年 11月 25日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74）等相关公告。 

2023 年 2 月 27 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55,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407%，最高成交价为 53.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3.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998,533元（不含交易费用）。 

2023 年 11 月 15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934,42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6812%，最高成交价为 57.87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7.41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50,102,294.85 元（不含交易费用）。

至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回购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1月 5日的 2023-001号公告，2023年 2月 3日的 2023-003号公告，2023年 2月 28日

的 2023-008号公告，2023年 3月 13日的 2023-010号公告，2023年 11月 16日的 2023-069号公告。    

  

二、变更公司名称、修改公司章程及进行工商登记变更 

公司于 2023年 2月 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2023年 3月 8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修改公司章程及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月 21日和 2023 年 3 月 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和《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该事项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章程》的工商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公司名称变更为“锋尚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的 2023-004、2023-005 号公告，2023 年 3 月 9 日的 2023-009 号公告，2023

年 3月 17日的 2023-011号公告。 

  

三、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于 2023年 2月 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2023年 3月 8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担任公司 2022年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2月 21日的 2023-004、2023-006号公告，2023年 3月 9日的 2023-009号公告。 

  

四、购买股权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股权的议案》，

以自有资金 3,750 万元收购北京梦幻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等股东持有的北京北特圣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特

圣迪”或“目标公司”）25%的股份。2022 年公司与宋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自有资

金 3,000 万元收购其所持有的北京北特圣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的股份，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北特圣迪 20%股权，

该事项已披露于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051）。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根据《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购买股权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按约定向交易对手方支付股权对价，并已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取得了北京市门头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本次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持有北特圣迪 45%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3月 28日的 2023-012、2023-013号公告，2023年 6月 6日的 2023-034号公告。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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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股 5%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收到公司股东和谐成长二期（义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股份的

告知函》，持有公司股份 11,290,16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22%，和谐成长二期计划在公司发布减持预披露公告之

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在公司发布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以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票不超过 3,587,463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61%（减持期间如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导致持股数量变化，则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2年 12月 10日的 2022-079号公告。 

   2023 年 4 月 3 日，公司收到和谐成长二期的《减持公司证券进展情况的告知函》，和谐成长二期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373,302 股，减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1.00%（计算相关比例时，公司总股本已

剔除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且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已过半，减持后共持有公司股份

股 9,916,866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7.22%。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4月 4日的 2023-014号公告。 

公司于 2023年 6月 10日发布《关于持股 5%以上的股东累计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5%的提示性公告》及《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2021年 9月 27日-2023年 6月 7日，和谐成长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6,853,843股，占总股

本的比例为 5.00%；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和谐成长二期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0.03%，因公司回购股份导致和谐

成长二期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0.03%。综上，自 2021年 8月 26日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至

今，和谐成长二期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累计变动减少达 5.00%。本次权益变动后，和谐成长二期持有公司 8,551,566 股股

份，占公司剔除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比例 6.25%。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6月 10日的 2023-035号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3年 7月 4日，公司收到和谐成长二期的《减持计划届满实施情况的告知函》。截至 2023 年 7月 3日，和谐成长

二期共减持公司股票 2,738,602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2.00%，减持后共持有公司股份 8,551,566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6.25%。 

和谐成长二期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况。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7月 5日的 2023-041号公告。 

   

六、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

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对“创意制作及综合应用中心建设项目”、“创意研发及

展示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延期。 

调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万元） 
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创意制作及综合应用中心建设

项目 
64,283.97 2023年 12月 31日 2025年 12月 31日 

创意研发及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5,416.25 2023年 6月 1日 2025年 12月 31日 

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4月 28日的 2023-016、2023-017、2023-019号公告。 

  

七、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2021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规定“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和“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等内容，自 2022

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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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 13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规定“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容，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

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和“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等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为执行上述政策规定，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生效日期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

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4月 28日的 2023-016、2023-017、2023-020号公告。 

  

八、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已经以自有资

金回购 95 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6.3560 万股限制性股票，支付的回购资金总额为 4,344,153.60 元。本

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 137,331,308 股减至 137,167,748 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37,331,308 元变更为人民币 137,167,748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公示通

知债权人。 

  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已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37,331,308股减至 137,167,748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4月 28日的 2023-016、2023-017、2023-021号公告，2023年 2023年 5 月 23日的 2023-

031号公告、2023年 7月 21日的 2023-043号公告。 

   

九、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

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将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共计 78.0640

万股进行作废。 

  独立董事对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4月 28日的 2023-016、2023-017、2023-022号公告。 

  

十、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于 2023年 6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因日常业务开展需要，公司预计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023 年度将与关联方北京

北特圣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生购买产品、商品，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与

关联方深圳市中润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发生购买产品、商品，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0

万元。具体交易合同由交易双方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因沙晓岚先生与董事王芳韵为夫妻关系，关联董事沙晓岚先生、王芳韵女士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

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6月 14日的 2023-036、2023-037、2023-038号公告。 

  

十一、签订重大合同事项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青岛锋尚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锋尚”）与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等组成的

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与青岛西海岸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项目名称：唐

岛湾文化艺术中心配套项目（工程总承包），项目概况：唐岛湾文化艺术中心项目的配套工程主要包含装修工程、演艺

设备及相关工程、运营相关配套工程、泄洪渠、三号口停车场、堤坝维修工程等内容。中标内容：采用“设计 -采购-施

工”一体化的工程总承包模式。包括本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及所有设计审批等相关服务、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设备材料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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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及相关手续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和缺陷保修等全部工作。工期：90 日历天。合同价格：联合体签约合同价（含

税）为：人民币 275,870,270.27 元（大写: 贰亿柒仟伍佰捌拾柒万零贰佰柒拾元贰角柒分 )归属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青

岛锋尚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价（含税）为：人民币 162,987,209.23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陆仟贰佰玖拾捌万柒仟贰佰零

玖元贰角叁分）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 年 7 月 4 日的 2023-039 号公告，2023 年 7 月 13 日的 2023-042 号公告，2023 年 12 月 16

日的 2023-71号公告。 

  

十二、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 2023年 7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23年 8月 15日

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决议的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截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前次股东大

会授权有效期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到期将赎回。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行为，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7月 29日的 2023-044、2023-045、2023-046号公告,2023年 8月 16日的 2023-052号公

告。  

  

十三、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及进行工商登记变更 

公司于 2023 年 7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2023年 8 月 15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及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实际情况，公司变

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修改公司章程中对应条款。 

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章程》的工商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7月 29日的 2023-044/2023-027号公告，2023年 8月 1日的 2023-050号公告，2023年

8月 16日的 2023-052号公告，2023年 10月 20日的 2023-061号公告。 

  

十四、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020,000股，并于 2020 年 8月 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72,074,05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4,978,59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095,467股。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和谐成长二期（义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共计 7,702,705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5.62%，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为自锋尚文化股票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36个月，于 2023年 9月 6日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和谐成长二期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股本总数量未发生变化。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1 有限售条件股份 95,227,044 -7,702,705 87,524,339 

2 无限售条件股份 41,940,704 7,702,705 49,643,409 

合计 137,167,748 - 137,167,748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9月 5日的 2023-058号公告。 

  

十五、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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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到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GR202311003127，发证时间：2023 年 10月 26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政策等相关规定，公司自本次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后连续三年（即 2023 年至 2025 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 年 11月 28日的 2023-070号公告。 

  

十六、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于 2023 年 12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3年第六次临时会议，2024年 1月 8日召开的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担任公司 2023年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 2023年 12月 23日的 2023-072、2023-073号公告，2024年 1月 9日的 2024-001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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